
证券代码:600027� � �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11-038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有股利分配政策

经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行有效的

《

公司章程

》

对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作出明确规定

，

主要内容涉及第一百七十九条

、

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

百八十四条规定如下

：

第一百七十九条

：

公司按照税法规定缴纳各项税款后的利润

，

按下列顺序分配

：

（

一

）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

二

）

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法定公积金

；

（

三

）

提取任意公积金

；

（

四

）

支付股东股利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提取法定公积金

后

，

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

。

公司不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

股东分配利润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

第一百八十条

：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

，

优先考虑现金分红

，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

，

应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如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该

股东占用的资金

。

股东对其在催缴股款前已缴付任何股份的股款均享有利息

，

惟股东无权就其预缴股款参

与其后宣派的股息

。

第一百八十四条

：

公司可以下列形式分配股利

：

（

一

）

现金

；

（

二

）

股票

。

如果中国法律

、

行政法规有要求时

，

公司可依法代扣并代缴股东股利收入应纳的税金

。

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二

、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２５５

，

８０９．６０ １１６

，

２４２．８０ ２０

，

７８４．４０ －１１８

，

７８２．４０

当年分配现金股利

０．００ ２３

，

６９８．７９ ０．００ ２３

，

６９８．７９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的比率（

％

）

０％ ２０．３９％ ０％ －

最近三年当年实现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５５

，

８０９．６０

万元

，

由于当年亏损

，

股东大会决定不再进行分配股利

。

２

、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６

，

２４２．８０

万元

，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２３

，

６９８．７９

万元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３４０．４０

万元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９１

，

２０３．６１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２９．２３

亿元

，

２００９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０

年度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

３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７８４．４０

万元

，

考虑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将有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项目投入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定不进行分配股利

。

２０１０

年度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投向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

三

、

未来提高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的工作规划

本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将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

，

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

股利

。

股利分配采取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二种形式之一或二种形式相结合

。

在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的情况下

，

本公司可每年派发股利

。

董事会在考虑本公司的情况及在有关法律

、

行政

法规许可下认为适当时

，

亦可以派发中期股利

。

本公司普通股股利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

内资

股股利以人民币支付

，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利以港币支付

。

本公司的财务报表除应按中国会计

准则及法规编制外

，

还应当按国际或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

本公司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

的税后利润时

，

以前述两种财务报表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

。

本公司原则上按当年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的

１５％

到

２５％

的比例宣派股息

，

但董事会可根据公司盈利状况及资本支出需要进

行适当调整

，

提出利润分配方案报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执行

。

今后

，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监管要求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和投资者意愿

，

不断完善股利分

配政策

，

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

提高分红政策的透明度

，

努力实现本公司成长

与股东利益的协调发展

。

特此公告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1-52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国际煤焦化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所属控股子公司新兴铸管

(

新疆

)

资源发

展有限公司

(

简称

“

铸管资源

”

)

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

“

峰峰集

团

”

)

和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国际煤焦化

”

)

签署了

《

关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

简称

“《

合作协议

》”

)

。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

铸管资源自协议签署后

,

积极推进相关事项的进展工作

。

各方依据

《

合作协议

》

委托中和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国际煤焦化实施了资产评估

,

并出具了

“

中和评报字

(2011)

第

BJV4024

号

”《

评估报告书

》。

根据

《

评估报告书

》

,

铸管资源经与峰峰集团协商

,

于近日就上述重组事项与峰峰集团和

国际煤焦化签署了

《〈

关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补充协议

》

(

简称

“《

补充协议

》”

),

确定国际煤焦化百分之百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160,000

万元

。

峰峰集团购买铸

管资源所持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该部分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1,600

万元

。

上述股权转

让完成后

,

峰峰集团持有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铸管资源持有国际煤焦化

49%

的股权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国际煤焦化资产评估结果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评估结果如下

:

(

一

)

成本法评估结论

经成本法评估

,

经评估

,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23,129.15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227,878.16

万元

,

增值额为

104,749.01

万元

,

增值率为

85.07%;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1,

758.84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51,758.84

万元

,

增值额为

0.00

万元

,

增值率为

0.00%;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1,370.31

万元

,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76,119.32

万元

,

增值额为

104,749.01

万元

,

增值率为

146.77%

。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７５

，

５２７．４１ ７５

，

６１８．６０ ９１．１９ ０．１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７

，

６０１．７４ １５２

，

２５９．５５ １０４

，

６５７．８１ ２１９．８６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０２０．８３ ７９

，

６３２．２４ ７０

，

６１１．４１ ７８２．７６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８

固定资产

３２

，

６０９．７５ ３５

，

８３０．６３ ３

，

２２０．８８ ９．８８

９

在建工程

１

，

３０９．９８ １

，

５８８．９４ ２７８．９６ ２１．２９

１０

工程物资

２１４．６０ ２１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４

，

１３６．７１ ３４

，

８８３．９０ ３０

，

７４７．１９ ７４３．２８

１５

开发支出

－ － －

１６

商誉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０９．８７ １０９．２４ －２００．６３

（

６４．７５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２３

，

１２９．１５ ２２７

，

８７８．１６ １０４

，

７４９．０１ ８５．０７

２１

流动负债

４３

，

５０１．６２ ４３

，

５０１．６２ － ０．００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８

，

２５７．２３ ８

，

２５７．２３ － ０．００

２３

负债合计

５１

，

７５８．８４ ５１

，

７５８．８４ － ０．００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７１

，

３７０．３１ １７６

，

１１９．３２ １０４

，

７４９．０１ １４６．７７

(

二

)

收益法评估结果

:

经采用收益法评估

,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

(

股东权

益

)

评估价值为

166,827

万元

,

增值额为

95,456.69

万元

,

增值率为

133.75%

。

(

三

)

评估结论

成本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176,119.32

万元

,

收益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166,827

万元

,

两者相

差

9,292.32

万元

,

差异率为

5.28%,

两种评估方法在评估基础和原理上的差别而出现评估结果

差异是合理的

,

考虑到由于收益法评估建立在企业煤矿及焦化厂均能按照现在的设计规模及

批准产能条件下持续正常生产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结论

,

而在实际生产中对于以后政

府对煤矿的生产规模的限制及生产期间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认为

成本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公允反映本次评估目的下股东权益的价值

。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即

: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

为

176,119.32

万元

。

新兴铸管

(

新疆

)

资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

100%

股

权价值为

176,119.32

万元

。

二

、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各方认可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国际煤焦化的资产评估结果

。

2

、

在此基础上

,

协商确认国际煤焦化百分之百股权价格为人民币壹拾陆亿元

(RMB160,

000

万元

)

。

3

、

在上述作价基础上

,

峰峰集团购买铸管资源所持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该部分股权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捌亿壹仟陆佰万元

(RMB81,600

万元

)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

峰峰集团持有

国际煤焦化

51%

的股权

,

铸管资源持有国际煤焦化

49%

的股权

。

4

、

本补充协议作为

《

合作协议

》

的补充

,

在

《

合作协议

》

生效同时生效

,

与

《

合作协议

》

具备

同等法律效力

。 《

合作协议

》

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部分

,

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

本补充协议未约定

事项依

《

合作协议

》

约定

。

三

、

本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合作将发挥铸管资源在煤焦化行业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

,

发挥峰峰集团在煤矿建

设

、

生产

、

管理方面的技术和资源优势

,

加快国际煤焦化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

满足铸管资源

在新疆地区钢铁生产原燃料配置的需要

,

实现峰峰集团煤炭产业整体战略布局

,

及可持续发

展

,

确保实现双方经济效益最大化

。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际煤焦化将不再纳入铸管资源的合并范围

。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

关于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之合作协议

》

;

3

、《

评估报告

》

;

4

、《

补充协议

》。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1-27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出售矿车资产的议案

》

关联董事梁稳根

、

唐修国

、

向文波

、

易小刚

、

赵想章

、

黄建龙

、

梁在中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1-28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的价格向三一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出售旗下全部非公路矿用自卸车资产

。

●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梁稳根控制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故本次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作出的

，

有利于避免公司与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

交易定价公允

、

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名称说明

：

●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

简称

“

三一重机

”，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关联交易的资产出售

方

。

●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

简称

“

三一重装

”，

为本公司关联方

，

本次关联交易的资产购买

方

。

●

非公路矿用自卸车

，

简称

“

矿车

”，

为本次关联交易资产标的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与三一重装签署

《

资产出售协议

》，

三一重机

拟以人民币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向三一重装出售其全部的矿车资产

。

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上述交易资产进行评估

，

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了

《

关于向三一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出售矿车资产的议案

》，

五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

，

七名关联董事梁稳根

、

唐修

国

、

向文波

、

易小刚

、

赵想章

、

黄建龙

、

梁在中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超过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５％

，

未达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因此

，

该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关联人介绍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毛中吾

注册地点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塞湖路

３１

号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股本

：

２９１８０７

万元

营业执照号

：

２１０１００４０１０００７６５

经营范围

：

重型工业装备及矿山机械

、

煤矿车械

、

通用设备

、

机电设备

、

冶金设备

、

金属制

品

、

电子产品

、

防爆电器及防爆柴油机的生产和销售

；

采购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办理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工程机械新产品的研发

、

制造

、

销售

及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说明

：

三一重装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梁稳根控制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八条第

（

三

）

款规定

，

三一重装为公司关联法人

。

三一重装股权结构图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矿车资产

，

具体包括

：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存货账面价

值

８６

，

３０３

，

３５５．０２

元

，

设备账面价值

２４

，

０７６

，

２６２．８６

元

，

无形资产

—

专利技术无账面值

，

专利

７３

项

。

存货包括产成品

２

、

评估情况

（

１

）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

“

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ＣＳＶ１０２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

２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３

）

评估方法

：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

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

，

本项目

选择成本法进行评估

。

（

４

）

评估结果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现状使用前提下

，

经成本法评估

，

三一

重机有限公司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８１７．９６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

，

增

值额为

１

，

６２２．５０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２．６６％

。

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应收账款

１ １

，

７８０．００ １

，

７８０．００ － ０．００

存货

２ ８

，

６３０．３４ ８

，

７５１．７５ １２１．４２ １．４１

设备

３ ２

，

４０７．６３ ３

，

０２２．７１ ６１５．０８ ２５．５５

无形资产

４ － ８８６．００ ８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 １２

，

８１７．９６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１

，

６２２．５０ １２．６６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

交易双方

甲方

（

资产出售方

）：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乙方

（

资产购买方

）：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２

、

目标资产及出售

目标资产的范围为

《

资产评估报告

》

列明的矿车相关资产

，

具体包括

：

与矿车生产相关的

设备

、

存货

、

无形资产

（

专利技术

）

和应收账款

。

３

、

转让价款及支付

双方同意

，

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中和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ＣＳＶ１０２１

号

”《

资产评估

报告书

》

所列示的评估资产评估值为基础

，

经协商确定资产转让的总价款为

１４

，

４４０．４６

万元人

民币

。

双方同意

，

乙方应于协议签署后第二日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其余款项应于

３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完毕

，

买卖价款应由乙方支付至甲方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的银行账户

。

双方同意对目标资产在过渡期内因市场经济风险因素产生的损益均由乙方承担

，

买卖价

款不变

。

４

、

交割

甲乙双方同意以本协议签署日起第

７

日作为本次资产出售的交割日

，

但双方可以在本协

议签署后以书面形式变更确定其它日期作为交割日

。

５

、

违约责任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

、

所作出的承诺

、

声明和保证

，

即视

为该方违约

。

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

、

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

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该违约方应根据违约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６

、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

、

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

７

、

其它

本协议未尽事宜

，

经双方协商

，

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

五

、

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影响

１

、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作出的

，

有利于避免公司与三一重装未来可

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

符合公司治理规范要求

。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一重机主要从事挖掘机的研发和制造

，

矿车为非主营业务资产

，

出

售该资产有利于突出和加强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

３

、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遵循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关联交易数量和金额较小

，

不

影响公司独立性

，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六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

公司已将该议案提交给独立董事

，

得到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

，

并

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规范治理的

要求作出的

，

有利于避免本公司与三一重装未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

符合公司治理规

范要求

，

交易标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

定价公允

、

合理

，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４

、

资产出售协议

５

、

资产评估报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335� � �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1-050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厦

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华伟业

"

）、

公司实际控制人即董事长陈成辉先生的通

知

，

其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一定

数量的股票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

增持人

：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实际控制人即董事长陈成辉

先生

。

2

、

增持的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

着眼于维护公司

二级市场股价的稳定

，

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利益

。

科华伟业

、

陈成辉先生拟自首笔增持事实发生之日

（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起

12

个月内

，

将视

资本市场情况再决定是否增持公司股份

，

但增持公司股份总额不少于公司总股份的

0.14%

同

时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1%

（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

3

、

增持方式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

。

4

、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科华伟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8,

121

股

，

平均价格为

16.37

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

本次增持前

，

科华伟业持有公司

61,404,20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8.39%

。

完成上述增持后

，

科华伟业持有公司

61,502,321

股股份

，

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38.45%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陈成辉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8,143

股

，

平均价格为

16.07

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

。

本次增持 前

，

陈成辉先生持有公司

29,

413,800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39%

。

完成上 述增持后

，

陈成辉先生持有公司

29,541,943

股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47%

。

5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

6

、

其它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科华伟业

、

公司实际控制人即董事长陈成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

建平先生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其在全部增持计

划完成时或自首笔增持事实发生后的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

免要约收购

。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科

华伟业

、

实际控制人即董事长陈成辉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2月31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002052� � � �编号：2011-07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

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

，

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

，

会期半天

。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2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192,

69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341,479,847

股的

31.39 %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青松

、

张东成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议案一

、《

关于公司转让

3G

手机相关技术成果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7,192,692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林青松

、

张东成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

书

》。

该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召集人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2011-26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厂第二套MDI装置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临

2011-20

号公告

，

本公

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开始对控股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的第二套

MDI

装置

（

以下

简称

"

宁波二套装置

"

）

进行例行的停产检修和技术改造

。

截至公告日

，

本次宁波二套装置检修已经结束

，

恢复正常生产

。

特此公告

。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1-3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福州市

仓山区闽江大道

167

号融侨水乡酒店主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

实到董

事

10

人

，

董事林腾蛟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林贻辉先生出席并代行表决权

，

独立董

事江为良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

会议由黄奕豪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亦

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和审议

，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黄奕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同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阮加勇先生

、

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同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选举黄奕豪先生

、

阮加勇先生

、

黄颂恩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由黄奕豪先生任

主任委员

；

选举江为良先生

、

贺颖奇先生

、

郑维宏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由江为良先生任

主任委员

；

选举陈壮先生

、

江为良先生

、

阮加勇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由陈壮先生任主任

委员

；

选举黄颂恩先生

、

陈壮先生

、

林冰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由黄颂恩先生

任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经董事长黄奕豪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同意聘任阮加勇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

网络通讯研究院院长的议案

》

经总经理阮加勇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同意聘任林冰女士为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

聘任刘忠东先生

、

郑宏先生

、

郑炜彤先生

、

赖国有先生

、

刘灵辉先生

、

刘万里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同意聘任郑维宏先生为公司网络通讯研究院院长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经总经理阮加勇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审核

，

同意聘任杨坚平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经董事长黄奕豪先生先生提名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审核

，

同意聘任刘万里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丁滋莹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十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为

6

万

/

年

（

含税

），

按月发放

，

每月

5000

元

（

含税

），

自

2012

年

1

月起

实施

。

本议案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1

票

；

无反对

、

弃权票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29日

附

：

简历

黄奕豪先生

、

阮加勇先生

、

林腾蛟先生

、

林冰女士

、

郑维宏先生

、

杨坚平先生

、

黄颂恩先

生

、

陈壮先生

、

贺颖奇先生

、

江为良先生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告

。

刘忠东

，

男

，

中国国籍

，

1968

年出生

，

文化程度

：

本科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福建实达电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兼

EPSON

产品部总经理

，

实达打印机公司总经理兼实达

集团代理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

福建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兼副总经理

。

现任福建星

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

郑宏

，

男

，

中国国籍

，

1969

年出生

，

文化程度

：

本科

，

高级工程师

。

现任福建升腾资讯有限

公司总经理

，

福州市仓山区人大代表

。

曾先后担任实达电脑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

实达金融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

郑炜彤

，

男

，

中国国籍

，，

1969

年出生

，

文化程度

：

硕士

。

现任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

曾任福建实达电脑厂副厂长

、

福建实达终端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

原福

建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赖国有

，

男

，

中国国籍

，

1965

年出生

，

文化程度

：

本科

，

高级工程师

。

现任福建星网锐捷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曾任福建实达终端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

研发主管

、

总工程

师

，

福建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刘灵辉

，

男

，

汉族

，

1975

年

12

月出生

，

福建福州人

，

中共党员

，

1998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

，

2005

年

6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

研究生学历

，

硕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1998

年

7

月进入福建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星网锐捷前身

）

工作

，

曾

任

VOD

组软件开发

、

瘦客户机研究部的工程师

、

VOD

事业部总经理

，

2004

年至今担任福州星

网视易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

刘万里

，

男

，

汉族

，

湖北武汉人

，

1964

年

2

月出生

，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应用数学

专业

，

1999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1985

年

8

月

参加工作

，

历任武汉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系统工程研究室工程师

，

中国信达信

托投资公司武汉洪山证券交易营业部副总经理

，

建设银行湖北分行武汉钢城支行信贷业务

经济师

，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资本市场部副部长

，

福建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福

州开发区鸿宇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闽东电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

正职级

）、

资本市场部副部长

（

正职级

），

兼任福建福日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丁滋莹

，

女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1978

年出生

。

文化程度

：

本科

，

中级会计师

、

注册会

计师

、

注册税务师

、

注册土地估价师

。

2000

年至

2011

年

6

月供职于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担任审计六部部门副经理一职

。

现任职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

147

条和

《

公司章程

》

第

94

条所规定的情形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

、

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以及其

他关联关系

。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

其中黄奕豪先生

、

阮加勇先

生

、

林冰女士

、

郑维宏先生

、

杨坚平先生

、

刘忠东先生

、

郑宏先生

、

郑炜彤先生

、

赖国有先生

、

刘

灵辉先生通过厦门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

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396�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1-3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167

号融侨水乡酒店主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李震先生召集并主持

。

应到监事三人

，

实到监事三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会议选举李震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

任期同届

。 （

李震先生简历见公司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告

。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2011-041�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新签海外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所属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乍得共和国交通和民航部签署了乍得铁

路

EPC

总承包

（

含机车车辆供货

）

合同

。

该项目为单线标准轨铁路

，

包括南线

527.93

公里和东线

836.16

公里

，

全长

1364.09

公里

，

采用中国铁路标准

。

合同总金额为

56.31

亿美元

。

在该合同项下

，

将先行启动第一期东线阿贝歇

-

阿德雷段

，

该段全长

161.16

公里

，

合同金额

为

11.28

亿美元

（

约人民币

71.24

亿元

），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1.52%

。

特此公告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44 � �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1-34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接到河南省地方税务局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表

。

2008

、

2009

、

2010

年度公司污水处理业务享受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

实际减免

、

抵减所得税

合计

46,611,810.66

元

。

该笔减免税收入将在实际收到退税款项时

，

增加收款期的净利润

。

收到退税款项的时间暂不确定

。

公司将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就该事项予以持续披露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1-066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3

号东方都会大厦广田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叶远西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

、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的

董事

9

名

，

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审议修订

〈

深圳广

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审议修订

〈

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

、

会议以

7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审议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叶远

西

、

叶远东回避了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分别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2011-067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施工需要

，

需采购涂料产品

，

公司

关联方深圳市广田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田涂料

"

）

专业从事环保涂料的研发

、

生

产和销售

，

其涂料产品能满足公司采购需求

。

2011

年

1-6

月份

，

公司向广田涂料采购了

578.75

万元的涂料产品

，

占当期材料采购总额的

0.34%

（

未经审计

），

预计

2012

年度公司向广田涂料

采购总额不超过

2500

万元的涂料产品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叶远西

、

叶远东

回避了表决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公司本次预计的

2012

年度采购涂

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

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即可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广田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梓琪

注册资本

：

1665

万元

主营业务

：

油漆

、

涂料

、

油墨的生产及销售

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广田涂料总资产

26,637.69

万元

，

净资产

-

38.44

万元

，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8,738.36

万元

，

2010

年度净利润

1,212

万元

。

2.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田涂料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

3.

履约能力分析

广田涂料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

财务状况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广田涂料的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双方

根据自愿

、

平等

、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采购框架协议

；

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

量计算

，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

。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与广田涂料签署了

《

涂料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广田涂料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

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开展的需要

。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

遵循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

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

。

五

、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1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对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

经审查

，

认

为

：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对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进行了合理估计

，

交易的定价按市场价格确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因此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

，

同时

，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

"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采

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并对公司

2012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购买涂料产品进行了

预计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

，

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

，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

我们认为

：

公司

2012

年度采购

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我们

同意公司

2012

年度采购涂料产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2.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认为

：

"1

、

本次关联交

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

2

、

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

，

为公司进行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

，

价格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综上

，

财富里昂证券对公

司

2012

年度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4.

公司与广田涂料签署的

《

涂料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1-045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信息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

，

有效期

3

年

,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同时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亦被认定为

2011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

，

有效期

3

年

,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

本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翔川南药业有限公司将从

2011

年到

2013

年连续三年按

15%

的优惠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并享受国家其他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